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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韶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彰显韶关古城魅力，擦亮“韶文化”品牌，结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韶关市人民政府启动了新一轮《韶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2021-2035年》的编制工作，目前已形成规划草案（以下简称《规划》公示稿）,现将《规划》公示稿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背景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3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进规划期限至2035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修编）工作的函》（粤建节函〔2021〕175号），提出尽快启动规划期限为2035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上版韶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已于2020年到期。通过修编韶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一步梳理韶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韶关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与内涵，对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一系列保护对象提出综合性的保护利用措施，助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打造“善美韶关”的靓丽文化名片。
二、政策依据
（一）《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报告》（2019年）；
（二）《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年9月）
（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成果报审（报批、报备）要求》（2021年）；
（四）《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2021年）；
（五）《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进规划期限至2035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修编）工作的函》（粤建节〔2021〕175号）。
三、主要内容说明
《规划》公示稿共十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规划范围，主要包含市域及历史城区两个层次；
第二部分是规划期限，包含近期和远期；
第三部分是规划原则；
第四部分是名城价值与特色，具体包含六项历史文化价值和四项历史文化特色；
第五部分是保护体系，包含7个层面的规划内容；
第六部分是市域整体保护，主要包含历史文化空间结构、韶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一览表等；
第七部分是历史城区的保护，主要包括明确功能定位、保护传统空间、营造景观特色风貌、强化景观视廊控制、改善环境与设施等；
第八部分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保护；
第九部分是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
第十部分是文物古迹的保护，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历史建筑的保护、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
第十一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点保护韶关市已公布的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87项以及其它优秀传统文化；
第十二部分是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包括古驿道、历史文化游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红色革命遗址和工业遗产等；
第十三部分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展示与利用，主要包括市域文化景观展示利用网络及红色文化展示利用线路等。
四、征求意见情况
2022年7月开始全面征求市直部门和各县级人民政府意见，截至2023年1月底共收到21份反馈意见的复函（其中，13个单位无意见，其余7个单位反馈了意见），经研究后对市直单位及各区（县）级人民政府的相关意见进行回复并修改对应内容。
五、工作建议
建议《规划》完成韶关市规划审查程序后，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成果报审（报批、报备）要求》，有序推进规划报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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